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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界線 
 

編目：智財法                                       主筆人：伊台大（陳琮勛律師）

 

【新聞案例】 

［記者徐聖倫、王冠仁、錢利忠、粘湘婉、曾德蓉／綜合報導］ 

網路紅人谷阿莫剪輯多部電影、戲劇精華，搭配幽默旁白，深受網友喜愛，然

而他的「二次創作」遭三家影視公司控告侵權，指他未取得授權擅自剪輯影片內容

改作和公開傳輸。警方本月十九日已前往谷阿莫所屬的「知識糖果數位社群媒體股

份有限公司」搜索，查扣六部剪製影評影片，依違反著作權法函送法辦，台北地檢

署近期將傳喚他調查。 

警方調查，卅一歲的谷阿莫（本名仲惟鼎），前年初開始製作各國電影與影集

影評，擷取三至五分鐘電影、影集片段，再配上個人對電影及影集的陳述說明及簡

介，以「X 分鐘看完 XXX」等標題，放上 YouTube 及臉書供點閱，每部影評幾乎都

有數十萬點閱人次。其中六部影片被「又水整合」、「得利影視」、「科科電速（KKTV）」

三家影視公司指控侵權。 

擷取影片未獲授權 自稱「二次創作」 

面對指控，谷阿莫反擊動作不斷。「知識糖果」前晚先以聲明強調是否侵權，

應交由法律判定，並揚言谷阿莫將打死不退，「仍然會持續創作『X 分鐘看完 XXX』

系列網路短片，不會輕言退出或放棄二次創作的權利。」接著谷阿莫以六分廿二秒

影片現身，自認只擷取「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原著作」，「X 分鐘看完 XXX」符合

著作權合理使用原則，在評論、解說、研究、教學或新聞報導等情況下，可以不事

先經著作權人之授權，在合理範圍內使用。 

昨晚七點，谷阿莫還更新臉書，PO 出二○一四年「五分鐘看完《星際異攻隊》」

的重製影片，因續集今天上映，他順勢辦起抽獎活動，送出廿張威秀影城電影票。

本名李光爵的影評人膝關節就是威秀影城公關，稍早才公開批評谷阿莫的行為。 

谷阿莫解釋，過去 YouTube 會以「影片有違反著作權的疑慮」，將他的影片刪除或

封鎖帳號，「但今年 YouTube 終於站在我這邊了，YouTube 認為我符合網路著作權

合理使用原則。」但他也強調，他支持網路著作權合理使用原則，願意積極配合司

法調查，希望透過他的案例，讓法條有更明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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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昨天走訪「知識糖果」，公司拒絕受訪，記者撥打電話，接電話者不說明谷阿

莫是否在公司內。 

網友資料顯示，谷阿莫前年以暱稱「爛肉」，發布電影《露西》觀後感，有網

友關注到他獨特的陳述風格後，他將暱稱改為谷阿莫。前年一月用臉書上傳第一支

影片「五分鐘看完熱門韓劇皮諾丘」，網路人氣開始竄升。（2017 年 4 月 26 日自由

時報：谷阿莫被控侵權 北檢近日傳喚） 

【重點提示】 

一、如本件事實以國考題目化呈現，則事實大致如下：（通常會以片商＝著作財產

權人與侵權人二元對立的關係來呈現事實，所以本篇文章以「原告」、「被告」

來表示雙方關係） 

(一)原告就被侵權著作享有著作權。 

(二)被告有下載未經授權來源之影片之事實。 

(三)被告有將上揭影片剪輯配音後上傳於網路平台。 

(四)被告上傳之影片有透過網路平台瀏覽數量計算並取得利益。 

二、國考若要求考生從頭到尾就整個侵害著作權案例的答題體系來作答，那爭點大

致上會有： 

(一)被告涉及侵權爭議之行為： 

1.下載非法影片之行為。 

2.將非法影片重新剪輯後上傳於網路供人觀覽之行為。 

(二)被告有無侵害著作權？ 

1.主觀要件（涉及損害賠償請求） 

2.侵害了哪些著作權 

(1)著作人格權 

(2)著作財產權 

(3)有無構成合理使用？ 

(三)原告損害如何認定？ 

三、網路著作權侵害與網路服務提供者責任的互動關係 

四、最後，題目也有可能出現對現行著作權法的評析，大概有兩個方向，第一、二

次創作合理使用的問題，第二、網路侵權與訴訟發動效益的問題，就目前國考

出題趨勢來說，法律評析的題目出現機會遠遠少於舊制，但若最後能視題目案

例事實方向加以補充個兩三句，相信也會增加考生答案的深度。 

五、本文僅呈現爭點，並就原被告兩造的立場提出主張與論述，原則上不設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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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考生自己選擇自己能接受之結論即可。本文可能沒辦法直接抓到出題老師所

設計的考點，但希望能透過正反兩方的思辨，使閱讀的同學對於侵權與合理使

用體系能有更進一步的了解。 

【考點剖析】 

一、 被告涉及侵權爭議之行為及侵權討論 

(一)被告下載非法影片 

1.涉及侵害重製權 

首先，依照報導事實，被告下載影片來源係來自非法網站，且其中包含

許多正在首輪院線上的新電影，應該不可能有合法授權的網路下載來

源，故被告下載影片之行為應屬未經授權而侵害原告重製權。另外值得

一提的，若被告是以 p2p 軟體作為下載手段，則下載同時分享予其他不

特定人，則同時涉及侵害公開傳輸權。 

2.是否「明知」為非法而下載？ 

此主觀要件部分爭議較小的原因是，通常一般人應該能夠判決取得來源

的合法性，且同樣的，網路上應該不會有首輪院線電影的片源，若明知

為首輪院線而進行下載行為，則必然明知來源為非法。 

3.是否可以主張合理使用？ 

此部分將在後段討論，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被告下載非法來源影片的目

的是為了要將影片重新剪輯後上傳於網路供人觀覽，所以兩個行為的合

理使用抗辯應得相互援引。也就是如果後階段的「將非法影片重新剪輯

後上傳於網路供人觀覽之行為」可以主張合理使用的話，則前階段的「下

載非法影片」也可能可以援引相同的合理使用抗辯。 

(二)將非法影片重新剪輯後上傳於網路供人觀覽之行為 

1.涉及侵害權利 

(1)姓名表示權 

著作權法第 16 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

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不具名之權利。著作人就其著作

所生之衍生著作，亦有相同之權利。」故被告上傳剪輯後之影片，有

多部未以合於社會慣例方式表示著作人姓名。 

但被告就此部分可以依本條第 3 項：「利用著作之人，得使用自己之封

面設計，並加冠設計人或主編之姓名或名稱。但著作人有特別表示或

違反社會使用慣例者，不在此限。」提出抗辯：依影片之利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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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均能知悉電影之原著作人（尤其是知名電影，一般用戶透過影

視廣告即能得知電影之製作公司為何），於著作人之利益無損害之虞，

且不違反社會使用慣例。 

(2)同一性保持權 

著作權法第 17 條規定：「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裂、竄改或

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利。」被

告製作之影片均以歪曲割裂之方式改變原著作之同一性，並配以旁

白，以戲謔、嘲諷之方式詆毀損及著作人名譽。 

惟被告應得抗辯：剪接內容均以電影本身流程編排，屬於『濃縮』而

無歪曲、割裂或改變，旁白的嘲諷言詞間接提升觀影樂趣，且係針對

劇情本身，並未涉及著作人名譽。 

(3)重製權、公開傳輸權、改作權 

被告將原告影片重製後、重新剪輯，並上傳網路平台供不特定人可以

在各自選定的時間地點接觸原告著作內容，涉及重製權、公開傳輸權、

改作權之侵害。在侵權的構成要件上抗辯的難度較高。 

就侵害重製權與改作權的關係，可參考智慧財產法院 104 年度刑智上

易字第 38 號判決之說明：「改作係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

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5 款、第 11 款分

別定有明文。又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立之著作保護

之，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足見以原著作為基礎另為創作

時若已挹注創作人的精神思想在內，致其所另為創作之著作已達著作

權法最低創意程度之要求時，即為改作，若與原著作之內容同一而未

有改作人之精神創作在內，即為重製。」 

二、 被告行為是否構成合理使用？ 

(一)著作權法第 52 條：為報導、評論、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

合理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1.報導、評論、教學、出版及其他正當目的 

被告可能提出如下抗辯：被告所上傳之影片中的旁白，係屬對電影的正

當評論，而綜觀整部影片內容僅屬被告對該電影之心得，而敘及心得則

難免需要解說部分電影劇情，但被告影片與一般臉書、部落格上經常出

現之「電影心得文」，除了呈現手法的差異外，本質上並無不同，均有助

於消費者選擇其所欲觀賞的電影，並自抒己見，有助社會公益。 

原告得反駁：影片大量引用電影片段，已非單純之評論或心得，一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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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電影的文章或影片均僅為部分引用原電影，而非經緯式完整引用。再

者，被告影片係基於營利目的而製作，並非單純之評論。最後，原告之

電影本有預告片，已足以幫助消費者選擇電影，無須第三人以侵害私權

之方式告訴消費者該怎麼選擇。 

2.在合理範圍內：此部份參酌後述之第 65 條 2 項討論。 

3.「引用」原著作 

被告抗辯：「引用」係指對著作合理之利用方法，被告僅於合理評論的範

圍中利用原著作之片段，如分析被告影片對該電影的評論內容，可得出

被告有利用到原著作片段部分均屬必要且最小限度之利用，且於引用方

法上，被告引用原著作部分均可為一般觀眾辨識並區分原被告著作部分。 

原告得反駁：「引用」係指利用人應形式上區隔原著作與利用之著作，且

需註明出處。被告的利用方法已實質將原著作的片段納入自己著作中，

使一般觀眾難以區分，然而被告影片中幾乎所有的影像部分都是原告的

著作，早已超越「引用」的意義（若一篇文章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引用他人的同一篇文章，則能算是「引用」嗎？），被告影片僅為對原告

電影的剪貼。 

4.「已公開發表」著作：不限合法原作 

此要件的重點在於，被告引用之著作僅需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即可，如

本件，被利用電影均屬已公開發表著作，而此要件與被告所利用之電影

來源屬於合法或違法並無關聯，所以就算被告所利用之電影片段係違法

下載而來，亦無妨於本條合理使用之主張。 

(二)著作權法第 65 條：「著作之利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所定之合理範

圍或其他合理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下列事項，以為判

斷之基準：一、利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利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三、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例。四、利

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1.利用之目的及性質 

被告得主張：被告之影片內容均屬對原著作的合理評論與心得感想範

圍，且有助於原電影之宣傳，亦有助公眾理解電影內容，具有公益性質。

另外就被告亦可能提出「詼諧仿作(Parody)」抗辯。 

詼諧仿作抗辯係援引外國法而來的合理使用抗辯，在著作權法修正草案

第一稿亦有條文：「為嘲諷或詼諧仿作之目的，得利用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惟第二稿之後即取下，要件上參考美國實務的法理，則被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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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如下：被告創作的核心在於對原著作的批判與嘲諷，再者，現實上

被告不可能取得授權，且被告之影片為轉化性使用，並非原電影之延伸；

且具轉換價值，呈現與原作不同之意念，最後被告影片並無取代原作電

影市場。惟詼諧仿作於現行法下仍須回歸著作權法第 65 條規定判斷。 

針對第一款，原告可能反駁：被告係營利性使用，且被告之利用行為係

屬攀附原告著作之商譽而博取利益，更有甚者，被告影片標題「五分鐘

看完…」完全標榜以其影片取代原電影，被告影片呈現的意念與內容完

全與原電影相同，其旁白亦大多只是原電影劇情的敘述，並無轉化性使

用。 

2.著作之性質 

被告得抗辯：被告所利用之電影係具有高度宣傳需求，而被告之利用行

為正可作為原電影之補充宣傳，且被利用之電影之價值，本質上係出於

其本身之拍攝、製作、劇情等，其中劇情又僅占一小部分，不因被告之

利用而受影響。再者，若原告之著作會因為被告之利用行為而受到價值

減損，則表示原告著作本身性質上就有高度可取代性。 

原告得反駁：被告所利用之電影時常為院線片，具有新穎性、即時性的

性質，隨著時間與內容的曝光，則電影本身的觀賞價值，整體而言就會

逐漸減少，原告的利用行為會削減此一價值。再者，電影具有高度「無

可取代價值」者僅極少數經典鉅作，大多的電影都有其特出的價值，惟

被告的利用行為與抗辯理由可能誤導大眾，而抹煞個別電影的價值。 

3.所利用之質量及其在整個著作中所占比例 

被告抗辯：被告影片僅引用原告電影 5 分鐘之片段，佔原電影比例僅約 5

％，且被告影片的畫質極低，與原告電影之高畫質相較下尚無法取代其

價值，再者被告影片的性質及指向粉絲群，與原告觀影市場的重疊不大，

使用者若會選擇去看被告影片，則本來就不會去看原告電影。 

原告反駁：被告利用之電影片段均屬電影的精華部分，例如：轉折、伏

筆、高潮片段。被告的影片絕大部分均由原告電影片段所構成，如除去

原告電影片段，被告影片幾無價值；再由被告影片下留言可知，確實有

許多使用者會透過被告影片影響觀影意願，顯然被告的影片粉絲與電影

目標市場有相當程度重疊。 

4.利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被告抗辯：被告粉絲與原告電影市場取向不同，被告影片之品質與內容

無法取代原告電影之市場（此部份與前段雷同），被告影片對原告電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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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傳效果，反而有助於原告市場價值，也確實有使用者看了被告影片

後才決定要去看原告的電影。至於被告影片的「點擊率」本身，是可以

重複計算的，並不能證明其市場有受到被告影片影響，仍須回歸個別使

用者判斷。 

原告反駁：事實上，原告電影並未特別設定目標族權，乃針對全體公眾

為市場，必然會與被告粉絲群重疊。再者被告影片係完全將原告電影濃

縮依序剪輯，具有部分取代原告電影之效果，再者，原告如何利用自己

的電影、如何宣傳，均與被告無關，被告不得以宣傳效果之主張逸脫其

責，且被告亦不能證明其影片有多少宣傳效果。如點擊被告影片的使用

者中 100 人有 1 人因此而打消了觀影念頭，若一則 50 萬點擊率的影片，

則將有 5 千人受到被告影響觀影意願，即屬對原告電影所生之市場替代

作用。 

三、原告損害如何認定？  

依著作權法第 88 條規定：「前項損害賠償，被害人得依下列規定擇一請求： 

(一)依民法第 216 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人不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行使權

利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利益，減除被侵害後行使同一權利所得利益之差

額，為其所受損害。 

(二)請求侵害人因侵害行為所得之利益。但侵害人不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用

時，以其侵害行為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利益。依前項規定，如被害

人不易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行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賠償額得增

至新臺幣五百萬元。」 

故原告欲請求損害賠償，至少需證明：損害金額、損失因果關係、被告惡

性，例如就因果關係的舉證，在被告影片底下有使用者留言說：看了被告

的影片就不用浪費兩百塊了呢，則應得作為被告行為導致原告損害的證

據。但原告的所受損害或所失利益本身難以舉證，例如本件原告一開始以

影片點擊數量乘以電影票價作為損害賠償請求的依據，則難以通過因果關

係的檢驗。或是原告可以合理的「公開傳輸、公開播送」授權金作為損害

賠償請求。另外也可能以被告所獲利益、總利益作為請求方法，但不一定

有辦法證明原告損害、被告影片、獲利三者間之因果關係。 

最後也可以法院酌定的方式請求，但著作權法第 88 條列出的損害賠償請求

方法仍須將「被告實際所受損害」納入考量，但此部分較難認定，如果以

法院酌定的方式認定損害金額，則以實務現況而言較難滿足原告設定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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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目標，亦難達成後續侵權的嚇阻效果。 

四、本案所涉及著作權法界線之評析 

(一)二次創作合理使用的問題   

在二次創作產業中，想透過合理使用來保障二創者「不被告」的權益，並

不容易，因合理使用的標準太過模糊，實務上的界線也不明顯。所以解決

之道大致為：建立合理授權機制、衡平利益分配，以及事前的風險控管，

例如：再減少使用原片比例、不透露劇情、減少榨取原片利益的觀感。 

(二)網路侵權與訴訟發動效益問題 

台灣片商資本相對而言都不大，而網路盜版太過猖獗，抓不勝抓，就跟打

地鼠一樣，你打一隻會有另外十隻冒出來。就算抓到了，後續的訴訟救濟

成本也相當高，所以成本問題指的是「抓盜版成本」與「救濟成本」，比方

說之前痞子英雄電影版的片商有與保智大隊合作抓利用 BT 下載的盜版，

但畢竟是少數的情形。所以要對網路盜版發動訴訟戰，也是要考量到後續

效益的問題。本件被告公司年收，依照媒體報導，達 2000 萬元之譜，亦有

被告公司獲中國投資 1 億 5 千萬元之消息，故對之發動訴訟方有實益。 
 


